
荣成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8·14”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8月14日20时许，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一职工到威海港兴物流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管理的仓库装运货物期间发生事故。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40万元。
荣成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28日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和崂山街道办事处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特邀市纪委监委、市人民检察院、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派员参加，对事故进行调查。2025年12月15日，荣成市人民政府对《荣成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8·14”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结案。经调查认定，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8·14”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外来货车司机违反场区安全管理规定，私自下车进入第三方车辆行驶盲区导致的交通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6年4月1日，市应急管理局组织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查阅了相关资料，对相关单位检查了解了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形成了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追究情况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张建*，群众，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货车司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23690]（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1人）
丛海*，群众，鲁K885**半挂车驾驶人、威海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货车司机，在事故中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2023年8月14日，荣成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丛海*立案侦查，2023年8月24日，荣成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丛海*取保候审，2023年11月10日，荣成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至荣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12月15日，荣成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bookmark: _Toc30388][bookmark: _Toc19449][bookmark: _Toc8776]（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3人）
1.宋建*，群众，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宋建*未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七）项、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瞒报事故，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60%至80%罚款的行政处罚。荣成市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金人民币肆万肆仟元整。
2.孙建*，中共党员，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外出作业期间的违规行为失察漏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20%至30%罚款的行政处罚。荣成市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金人民币陆仟元整。
3.李*，群众，威海港兴物流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安保队长，对中外运仓库场区内的外来货车安全检查与协调不到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李*处1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荣成市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金人民币伍仟元整。
[bookmark: _Toc9125][bookmark: _Toc2538][bookmark: _Toc27869]（四）对事故有关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威海市沅臻物流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违反《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瞒报事故，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荣成市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合计处以罚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
2.威海港兴物流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对进入场区的外来货车未认真组织安全检查与协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建议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威海港兴物流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处5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荣成市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金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
3.威海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驾驶人丛海*及鲁K885**半挂车所属企业，鉴于与事故之间不具有因果联系，建议对威海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不予处罚。
[bookmark: _Toc26378][bookmark: _Toc1435]（五）其他建议
[bookmark: _GoBack]责成崂山街道办事处向荣成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崂山街道办事处已作书面检查。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是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各区镇街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将安全监管纳入日常工作重点，对辖区企业开展常态化巡查，精准排查高风险作业环节，建立问题隐患台账并跟踪整改，形成闭环。各行业主管部门需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聚焦本行业领域风险特性和事故特点，强化对企业安全制度建设、隐患排查的指导督促，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筑牢安全监管防线。
二是严格作业现场管理。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尤其是涉及多单位的交叉作业现场，要针对人员多、工序多、机械设备复杂、联络不畅等作业风险，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采取有约束力的安全管控措施。作业期间要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强化现场安全巡查，对“三违作业”及时制止，防范交叉作业风险叠加引发事故。
三是规范外来人员管理。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建立外来人员全流程安全管控机制，在外来人员入场前告知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外来人员入场后，要督促其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外来施工单位要加强作业过程的监管，严禁从业人员擅自进入非作业相关区域，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品、遵守安全警示标识。
四是强化安全宣教工作。各级各部门要以事故案例为警示，通过安全知识讲座、事故警示教育、新媒体推送等形式，构建多维度宣教体系，面向企业全员开展安全生产法规、风险辨识技巧等的普及教育。督促企业依托晨会、班前会、安全活动日等载体，针对不同岗位特点开展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确保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风险点及避险措施。
四、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 
评估组通过评估，认为各单位均能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但在举一反三吸取事故教训方面尚存在一定不足，提出如下建议：
市交通运输局应要定期对物流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调度，加大培训教育力度，对于行业安全生产优秀经验做法予以大力推广，对于行业事故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切实提升行业安全生产水平。
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市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建章立制，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



荣成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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